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基于实

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审议豁免福建省财政信息中心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

时所做的部分承诺的独立意见 

公司上市以来，福建省财政信息中心严格履行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事

项的情况；同时本次划转的划出方福建省财政信息中心与划入方福建省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均为福建省人民政府，本次划转系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划转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此外，划入方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出具承诺，本次划转完成后，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认、无条件接受并遵守划出方在被划转企业首次公

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时所做的所有承诺。” 

基于上述原因，为确保上述划转事项顺利进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

豁免福建省财政信息中心履行其关于“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

持意向”的承诺。本次豁免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为本意见签署页，无正文） 

  



 
 

（本页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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